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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中期票据未按期兑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 年 3 月 6 日，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

市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联控股”）通知，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债券简称：15 新华联控 MTN001，

债券代码：101558006，以下简称“本期中票”）应于 2020 年 3 月 6 日兑付本息。

截至到期兑付日终，新华联控股未能按照约定筹措足额兑付资金，本期中票不能

按期足额兑付本息，已构成实质性违约。现将该事项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新华联控股本期中票基本情况 

发行人：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债券简称：15 新华联控 MTN001 

债券代码：101558006 

发行总额：人民币 10 亿元 

本计息期债券利率：6.98% 

债券期限：5 年 

本息兑付日：2020 年 3 月 6 日 

本期应偿付本息金额：人民币 106,980.00 万元 

主承销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记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二、新华联控股本期中票未能按期兑付原因与后续偿付计划 

新华联控股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导致业务遭受重创，



且其持续受到“降杠杆、民营企业融资难发债难”的影响，偿付贷款和债券导致

现金持续流出，流动资金极为紧张。截至 2020 年 3 月 6 日，新华联控股未能按

照约定足额兑付本期中票。目前，新华联控股正在积极与本期中票持有人协调展

期，并正通过多种途径积极筹措资金，同时加快引入战略投资者，缓解资金压力，

努力保障后续债务融资工具到期偿付。 

三、新华联控股本期中票未按期兑付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上市公司与新华联控股为不同主体，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

力，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相互独立。新华联控股

本期中票未能按期兑付事项预计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直接影响。 

2、新华联控股为公司“15 华联债”、“新华联物业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及部

分其他债务的担保人，本期中票未能按期兑付事项将导致其对“15 华联债”、“新

华联物业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及其他被担保债务的担保履约能力产生不确定性。 

3、公司未向新华联控股及其关联方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新华联控股及其

关联方不存在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与新华联控股及其关联方之间

的业务往来均为正常的经营性业务往来，不存在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

资金的情况。 

4、公司将密切关注新华联控股本期中票后续兑付进展及影响情况，并按照

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6 日 


